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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现行有效的卫生相关法律10部、行政法规38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40余部。
为方便学习，还编选了部分相关国家基本法律（节录）、司法解释等。
本书作为全国卫生系统“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学习用书之一，也是卫生系统干部职工日常工作的必备
查阅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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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律
第二部分 行政法规
第三部分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第四部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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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母婴保健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母婴保健工作，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提出分级分类指导原则，并
对全国母婴保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第五条国家鼓励、支持母婴保健领域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母婴保健技术，普及母婴
保健科学知识。
 第六条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应当
给予奖励。
 第二章婚前保健 第七条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公民提供婚前保健服务。
 婚前保健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一）婚前卫生指导：关于性卫生知识、生育知识和遗传病知识的教
育； （二）婚前卫生咨询：对有关婚配、生育保健等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三）婚前医学检查：对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医学检查。
 第八条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 （一）严重遗传性疾病； （二）指定传染病； （三）
有关精神病。
 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第九条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
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第十条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
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
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
 第十一条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对检查结果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医学技术鉴定，取得医学鉴定证
明。
 第十二条 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第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实施办法。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婚前医学检查应当规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对边远贫困地区或者交费确
有困难的人员应当给予减免。
 第三章孕产期保健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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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用卫生法规汇编(2011年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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